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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83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委员会副主席迈莫纳•迪奥普小姐（塞内加尔) 

根据就决议草案A/C. 2/47/L. 21和L. 22 

举行非正式协商的结果， 

提出的决议草案 

其1989年12月22日第44/211号决议和1991年12月20日第46/219号决议及其 

他有关决议， 

Ml—联合国系统并未全面和协调一致地执行第44/211号决议， 

关切地注意到虽然联合国系统个别机关、组织和机构及联合国系统协调机制在 

执行第44/211号决议部分内容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是该决议所载的许多原则仍 

有待执行， 

发达国家，光其是那些总的表现与其能力不相称的发达国家，考虑到既定的 

官方发展援助指标，包括第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定立的指标，以及'自前 

捐助数额，大幅度增加其官方发展援助，包括对联合国系统业务活动的捐助， 

皿国家计划和优先次序是联合国系统关于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国别方案拟 

订的唯一可行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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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一步i调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基本特性应当是，除了别的以外，普 

遍性、自愿性和赠与性、中立性和多边性，并能够灵活地配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联 

合国系统的业务活动是为了造福发展中国家、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并按照它们本 

国的发展政策与优先次序而进行的， 

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协助发展中国家带头管理其本国发展进程方面可 

发挥关键而独特的作用， 

All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应精简联合国系统的进程和程序，并使之合理化，特 

-— 别是方案编制、实施、权利分散、监测和评价等相互关联的领域，从而使联合国系 

统更贴切地回应发展中国家的本国计划、优先次序和目标，并提高其执行系统的效 

- 率 ， 

皿大会重视联合国系统以更有效和更协调一致的方式去满足受援国的需要， 

光其是在外地一级， 

1. iàfM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査的报告, 

2. Ü其第44/211号决议并强调有必要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执行该决议所载的 

所有要点，同时铭记其间的相互联系； 

： 3. —tjt有必要在可预测、持续不断和有保证的基础上，大量增加用于发展方 

面业务活动的资源，增加额要与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多的需求相称； 

4. 必须将稀少的捐赠资源优先分配给低收入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 

的项目和方案； 

5. !_週联合国系统在执行其援助方面必须全面改善其效力和效率； 

6. 进一步强调在联合国秘书处进行行政改革、政府间过程实行结构调整和恢 

复活力的范围内，个别部门和专门实体、基金、计划署和各专门机构的任务规定应 

该考虑到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予以尊重和加强； 

A/47/419和增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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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週受援国政府â负主要责任，根据国家战略和优先次序协调各类外来援 

助，包括多边组织提供的锾助，以便将这些援助同其发展进程有效地结合起来； 

8. 重申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确定的优先次序拟订的多部门、部门和/或次级 

部门战略应能以连贯和协调的方式为各类外来援助提供方案框架； 

9. 强调根据受援国的优先次序和计划，并且为了确保联合国系统提供的援助 

能够有效地纳入受援国的发展进程，加强责任制，及为了更于对该援助的影响和可持 

续能力进行评估和评价，国别战略说明应由有关受援国政府拟订，在受援国政府要求 

时，联合国系统在各受援国驻地协调员的领导下，得提供协助和合作来拟订，拟订时 

应考虑到以下框架*‧ 

(a) 国别战略说明应列举联合国系统应受援国在其计划、战略和优先次序中确 

定的要求，所能作出的贡献； 

(b) 国别战略说明应在驻地协调员的领导下拟订，以便促进在外地一级进行更 

进一步的协调和合作； 

(O国别战略说明应发送各供资机构的理事机构，供其审议具体的国别方案参 

考; 

(d)受援国政府在供资机构协助下拟订的具体国别方案应概述联合国系统各供 

资组织在国别战略说明的广泛框架内进行的具体活动； 

10. 重申在政策问题联合协商小组的范围内，联合国系统的筹资组织、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粮食规划署和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管的各基金，应统一它们的周期，并斟酌情况参照各国 

的预算周期、计划和战略进行调整； 

11. ^塞援助应以各供资机构商定的责任分工为基础，由政府负责协调，以便将 

供资机构的应对措施同受援国的发展需要相结合； 

12. 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992年5月26曰第92/23号决定，及其有关 

方案方式的所有其他相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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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请秘书长促进就联合国系统适用的方案方式的共同阐释，包括进行评价的 

有效方法，早日达成协议，并且适当考虑到各国的具体国情，并就此向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1993年实务会议提出报告； 

14. Ü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实务会议审査上述报告，并评价联合国发展系 

统是否巳就此事项采取了有效而协调一致的行动； 

15. 重申国家执行应成为联合国系统资助的方案和项目的常规，但须考虑到发 

展中国家的需求与能力； 

16. 1 一重—申_受援国在确定它们执行由联合国系统支助的方案和项目的能力方 

面，应承担主要责任； 

17. 】il联合国系统需要加强自身的能力，以便应受援国的要求，提供政策和技 

术支助及咨询援助； 

18. 迫切需要联合国系统更加重视协助受援国建立和/或增进必要能力， 

以进行国家执行，包括视需要在外地一级提供支助服务； 

19. ：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在它们各自具体的职权范围内和必要的明确 

分工情况下，在便利向联合国资助的方案和项目提供必要技术和实质性专门知识方 

面的重要作用； 

20. Ü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科学和技术促迸发展委员会1993年的会议，审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业务活动全面政策审査的报告，作为审查联合国系统业务活 

动对增强发展中国家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国家能力所作出的贡献的一种手段，并对 

提出适当的建议； 

21. 庆复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992年5月26日第92/23号决定，及其有关 

方案/项目执行和实施的概念的定义的所有其他相关决定； 

22. 童秘书长就联合国系统适用的国家执行的共同阐释，早日达成协议，并就此 

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实务会议提出报告； 

23. 义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实务会议审査上述报告，并评价联合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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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是否已就此事项采取了有效而协调一致的行动； 

24. 速皇为了增进方案编制和资源利用、方案拟订和组成部分的核可的协调一 

致，能力和权力应进一步下放到外地办事处，同时提供它们必要的技术和实务专门知 

识； 

25. 在这方面，所有的基金、计划署和机构的理事机构，应该确保在加 

强责任制的范围内，所有的外地一级在国家当局的核可情况下，取消、修改和在核可 

的方案内增加活动，以及在方案的个别组成部分的预算限度内和方案各组成部分之 

间调动资源的规定权利范围，应该尽可能扩充到平等和相同的地步； 

26. 强调联合囯系统应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现有的国家专门知识和当地技术; 

27. 又强调专门知识和设备的采购及研究金的分配应尽可能分给国家一级负 

责，以避免耽搁、反映国家的需要、及确保成本效益，并且进一步强调，在这方面，专 

门知识和设备的采购应该分散，适当顾及国家竞标原则，同时认识到必须致力于增加 

向发展中国家采购必须建立有效的责任机制； 

28. 皿按照国际竞标原则承诺向使用不足的主要捐助国采购； 

29. 强调共同的格式、规则和程序对满足因改用方案方式而产生要求至关重 

要，并强调应简化和统一报告的所有格式、规则和程序以及周期，以促进国家的能力 

建设，帮助政府将不同来源的外援纳入其发展进程； 

30. 决定应在联合国系统的协助下并根据受援国政府的请求，加强受援国政府 

的财务和方案审计能力及会计制度； 

31. 又决定根据方案方式为方案、方案构成部分、项目发展、监测和评价而设 

计的格式，应考虑到个别战略之间以及一项战略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跨部 

门间的联系； 

32. 还决定为了使联合国系统所支助的方案及其构成部分和项目得以持续，应 

重新界定预算和有关规则、程序、过程和格式，将其改为注重产出、影响或业缋而 

不是注重投入或供应；因此还应重订评价和监测制度的方向，同时加强利用评价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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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从而建立一种反馈系统； 

33. 盍机构间协调机构，特别是联合协商政策小组优先简化、协调和增加关于 

方案构成部分、项目拟订、评估、执行、监测和评价的程序，增加这些程序的透明 

度，同时考虑到必须集中注意项目和方案的影响及可持续能力，在1994年7月1日之前 

就有关这些程序的联合国全系统共同手册达成协议； 

34. —《潼机构间协调机构，特别是联合协商政策小组成员尽快并且至迟在1995 

年1月1日之前实施增强外地一级责任制度的措施，包括有效的协调方案的监测、评 

价和管理审计制度； 

35. 基金和计划署必须考虑到大会关于审计标准的规定； 

36. 必须加强驻地协调员的职能，协助政府调动联合国系统内外的技术专 

门知识和确保特别通过国别战略说明在国家一级进行协调，以便用成本效益最佳的 

方式对国家需要和优先次序作出反应，并尽量扩大联合国系统对发展进程的影响； 

37. 进一步强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甄选驻地协调员时，应特别注意品质、 

有关的广泛发展经验、管理和建立团队合作的本领、将个别组成部分和战略纳入国 

家的总体发展进程的能力，以及使整个联合国系统达成有效、一贯协调的能力； 

38. M—个行之有效的驻地协调员制度将取决于若干因素，其中包括： 

(a) 各个别基金、计划署和专门机构必须承诺共同致力于以完全协调的方式 

将联合国系统提供的援助纳入受援国的发展进程； 

(b) 应该在考虑到受援国政府意见的情况下，使国家一级的联合国系统满足国 

家的具体发展需要，应适应进行中的和预计的合作方案，而不是适应联合国的体制结 

构； 

(O 应按照各基金和计划署的理事机构规定的任务范围，根据明确和较完善的 

分工办法，在国家一级确保这些基金和计划署的独立身份和斟酌情况确保其代表资 

格； 

(d)驻地协调员应于必要时，在区域和分区域一级同各基金、计划署和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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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密切合作，以便对受锾国政府的具体要求作出反应； 

(e)为了强化驻地协商员制度，应避免增强科层机关； 

39. 簠秘书长适当照顾到第34/213和46/182号决议及本决议上述第38段的规 

定，强化驻地协调员制度，以便： 

(a) 在驻地协调员领导下，通过对受援国需要采取充分协调的多学科办法，提 

高联合国系统在外地一级的效率和效力，同时考虑到系统的互补性以及在各个别专 

门机构、计划署和基金的职权范围内分工的需要； 

(b) 同受援国政府协商后，为驻地协调员以及各个别基金、计划署和专门机构 

明确划分责任； 

(O 确保如有国别战略说明则根据该说明，外地一级的联合协商政策小组成员 

以及适当时所有从事外地业务的基金、计划署和专门机构，应在将主要方案编制和 

政策问题报告其总部之前，根据主要方案编制做法，通知驻地协调员，并且征求和考 

虑他的意见； 

(d) 将有资格被任命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驻地协调员的合格发展专 

业人员候补队伍，扩大到包括联合协商政策小组，同时增加甄选过程的透明度； 

(e) 鼓励外地一级的各个别专门机构从各个方面充分参与驻地协调员制度； 

(f) 同联合国系统各基金、计划署和专门机构密切协商后,界定各有关机构间 

协调机制特别是联合协商政策小组的责任，以便为驻地协调员提供明确的指导，并确 

保在总部和外地一级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支助； 

(g) 增强驻地协调员的方案规划和协调责任，以及允许他/她在同政府充分协 

商后，向各基金、计划署和专门机构首长建议必要时修正国别方案及主要项目和方 

案，使其符合这种共同国别战略，-

40. 吁请驻地协调员，在联合国活动的规模和基金及机构的数目使其有理由认 

为应该采取必要步骤的国家，采取这种步骤，同东道国政府协商后设立适当的外地一 

级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一般包括所有联合国系统的驻地代表，并且在驻地协调员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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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在各有关国家充当联合国的协调机制； 

41. 要求上述协调机制，在同东道国政府协商后，执行咨询职责，其中除其他事 

项外，包括就拟议的筹措机构方案经费、审查机构部门战略和评价及调査需要作出 

协调反应的具体问题等，提供指导和咨询意见； 

42. É—魂联合协商政策小组决定确定增加共用房产数目的指标，同时强调应当 

同东道国政府合作来达成这项指标，其方式是特别通过合并各有关组织的行政基础 

结构来提高效率，同时不增加联合国系统和发展中国家的费用； 

43. t i必须继续在总部特别是在外地一级拟订共同的具有创意的全系统综合 

培训方案，同时考虑到利用区域合作安排，以便培训政府官员、其他国家国民和联合 

国系统外地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加速从项目改用方案方式，并推广利用切实具有创意 

的执行方式； 

44. 虽—调这些培训方案应当是联合的，共同的，应当包括在职训练，在建立每 

一个国家内部的培训能力，包括制度培训各国培训人员的计划，并且应当作为联合国 

系统外地办事处结构的整体职责来继续开办； 

45. f .過这些培训方案应当旨在建立能力，特别是在方案方式、国家执行、方 

案责任、财务审计、支助费用和评价及监测方面的能力； 

46. |ü联合国系统适当注意建立和保持国家机构专业知识，尤其是在上文第 

45段提到的方面其方法是，除其他外，让国家工作人员和有关国家机构成员更多地参 

与培训方案； 

47. Ü人力开发包括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并请联合国发展系统于受援国 

政府要求S'i加强其业务活动对人力开发的关键部门提供支助； 

48. 确认联合国系统可以在协助经历深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国家方面发挥作 

用； 

49. i秘书长确保在新的受援助国执行的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业务活动能够从一 

开始就在对在有关国家的发展合作和参与采取综合的、统一的、符合成本效益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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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方式的基础上执行，并确保对它们提供有效支助，同时确保这种支助不致妨碍发展 

中国家的现有方案； 

50. 强调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必须审査联合国的业务活动，以期确保本决议得以 

执行，并就此提出建议； 

51. 吁请联合国系统各基金、计划署和专门机构的理事机构釆取适当行动，确 

保本决议的充分执行，并请这些基金、计划署和专门机构的行政首长每年向其理事 

机构提出明确报告,说明它们已经和将釆取何种措施以执行本决议； 

52. 簠秘书长确保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机关、组织和机构充分执行本决议的各项 

规定； 

53. 又请秘书长在同联合国系统各基金、计划署和专门机构协商后，向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1993年实务会议提出一个适当的管理程序，内载充分执行本决议的明确 

准则、指标、基准和时限； 

54. 还请秘书长就本决议执行情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和1994年实务会议 

提交一份进度报告，其中除其他外，并入第53段所述的将由联合国系统各基金、计划 

署和专门机构编写的各个报告； 

55. 簠秘书长在三年期政策审査的范围内，向大会第五十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 

本决议执行情况的综合分析报告，并提出适当建议。 


